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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基本要求 

第一条 为推进四川省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施工技术水平评价工

作有序开展，规范和指导我省绿色施工技术水平评价工作，依据最新

规范标准、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评价办法。 

第二条 开展绿色施工技术水平评价的创建活动遵循分类指导、

行业推进、企业申报、总结提高的原则。 

第三条 绿色施工是指在保证质量、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，

以人为本，因地制宜，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，最大限度地节约资

源，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工活动。 

第四条 绿色施工技术水平评价是指依照《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

施工评价标准》等相关标准和规范对工程项目绿色施工的策划、实施

和绩效进行定性定量评价的工作。 

第五条 四川省范围内的施工项目和省内企业在省外的施工项目

均可申请四川省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施工技术水平评价。 

第六条 绿色施工技术水平评价倡导以人为本，因地制宜，合理

利用资源，减少浪费，提高施工效率，降低施工成本，引导项目在经

济效益上有所提升，减少施工活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，提高绿色施工

管理水平，实现建筑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。 

第七条 四川省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施工技术水平评价由施工单

位自愿申报，四川省建筑业协会项目管理与建造师分会负责组织专家

评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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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评价依据 

第八条 主要依据国家和四川省有关绿色施工标准、规范和规程

进行评价：   

（一）《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》（GB/T50640-2023） 

（二）《建筑业绿色企业评价标准》（T/CCIAT0055-2023） 

（三）《四川省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标准》（DBJ51/T229-2023） 

（四） 《四川省绿色建筑工程专项验收标准》（DBJ51/T208-2022） 

（五）《四川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DBJ51/T009-2021） 

 

第三章  申报条件及程序 

第九条 符合国家倡导的建设生态文明、推进绿色发展的政策法

规要求。 

第十条 评价活动本着自愿参加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第十一条 工程建设程序合法合规，建设手续齐全。 

第十二条 工程规模:总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或工程造价 5000 万

元及以上的工程项目(偏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条件)。 

第十三条 开工后 60 日内向四川省建筑业协会项目管理与建造

师分会提交《四川省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施工技术过程水平评价申报

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绿色施工实施方案》，一式一份。 

第十四条 会员单位直接申报，非会员单位由各市州协会推荐申

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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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评价 

第十五条 四川省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施工技术水平评价分为过

程水平评价和终期水平评价，评价专家从四川省建筑业协会专家库中

随机抽取，并组成专家评价小组。 

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程不予评价： 

（一）使用国家主管部门以及行业明令禁止使用或者淘汰的材料、

技术、工艺和设备。  

（二）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、安全事故和环境

污染事故。 

（三）被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处罚或书面通报。 

（四）发生过群体传染病、食物中毒等责任事故。 

第十七条 过程评价 

（一）时间要求 

已完工程量占总工程量的 50～80%之间。 

（二）资料要求 

施工现场过程评价的主要资料包括：四川省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

施工技术水平评价申报表；绿色施工实施方案；施工组织设计中绿色

施工的专门章节，施工方案的绿色要求，反映绿色施工要求的技术交

底和图纸会审记录；绿色施工要素评价表自查记录；批次、阶段评价

汇总表；阶段自查报告；现场绿色施工管理制度、实施目标及宣传标

识等；反映绿色施工水平的典型图片或影像资料。 

（三）评价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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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专家组听取申报单位汇报，现场检查，查阅资料，征求意见

及质询，评价和交流。 

（四）评价推荐 

在施工现场过程评价结果 80 分（偏远地区 70 分）及以上推荐进

入终期评价。 

第十八条 终期评价 

（一）工程竣工验收 60 日内提交《四川省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

施工技术终期水平评价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四川省建筑业协会组织专家对申报绿色施工技术水平评价

的项目进行终期评价，对其主要指标完成情况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

和持续改进情况进行综合评价。 

（三）主要提供资料：○1 终期评价申请表（附件 2）；○2 工程项

目绿色施工成果量化统计表(附件 3)；○3 专家过程评价整改回复(附

件 4)；○4 无质量和安全事故证明（甲方或监理盖章）；○5 五方工程竣

工验收报告复印件。以上资料要求装订成册，装订尺寸为 A4 纸规格、

胶装。 

（四）绿色施工终期评价每年进行两次，每半年一次。 

（五）绿色施工终期评价结果 80 分（偏远地区 70分）及以上通

过，最终评价结果由四川省建筑业协会向社会公示，经会长办公会审

议通过、颁发绿色施工技术水平评价证书。  

第五章  评价工作纪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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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评价专家不得违反中央八项规定。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十条 评价专家不得收受礼品、纪念品、现金、有价证券、

支付凭证等。      

第二十一条 评价专家不得参与申报单位组织的宴请、旅游、娱

乐及与评价无关的活动。 

第二十二条 评价专家实行回避制度，不得参与本单位申报工程

的评价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建筑业协会项目管理与建造师分会

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
